《淮北市政务数据资源管理实施办法》
起草情况说明

《淮北市政务数据资源管理实施办法（试行）》试行期已到，根据《淮北市行政规范性文件管理办法》，向市政府申报了2024年规范性文件修订立项，根据工作计划，我局目前完成了修订起草工作。现就起草情况说明如下：
一、起草背景依据及起草过程
（一）修订起草背景
2021年发布的《淮北市政务数据资源管理实施办法（试行）》，至去年底已到期，应“数字中国”数字安徽数字淮北等相关要求，依据《安徽省政务数据资源管理办法》（省政府令第299号）等文件，市数据资源局修订《淮北市政务数据资源管理实施办法》，此办法对我市各类数据特别是政务数据的归集、共享、应用管理工作具有重要指导意义。前期规范性文件申报立项计划等程序批准，今年3月23日开始正式组织修订《淮北市政务数据资源管理实施办法》。
（二）修订起草依据
《淮北市政务数据资源管理实施办法（送审稿）》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数据安全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》《安徽省大数据发展条例》《安徽省政务数据资源管理办法》（省政府令第299号）等有关法律法规文件，在我市2021年版本的基础上，作出修订。
（三）起草过程
[bookmark: _GoBack]2024年3月23日，我局对照相关要求，组织相关专家在前期进行沟通酝酿思考的前提下进行修订。4月1日向市政府办等42家单位，征求了修改意见，均无意见。4月11日至5月11日在市政府信息公开网站向社会广泛征集意见。
二、主要内容
《淮北市政务数据资源管理实施办法（送审稿）》着眼于全面规范我市政务数据资源管理工作，有效解决政务数据归集、共享、政务信息系统数据互联互通规范流程等问题，对建设淮北数据管理平台架构体系、对接江淮大数据中心、推进“数字淮北”建设具有积极作用。主要内容分为7章共40条。
第一部分：总则
共七条，主要包括三方面内容，一是明确政务数据资源管理遵循统筹协调、归集整合、共享开放、安全可控、依法管理的原则；二是明晰政务数据资源管理流程体系及各主体责任。
第二部分：政务数据归集
共六条，主要包括三方面内容，一是实行统一的政务数据目录管理；二是明晰各政务部门编制目录的要求；三是明确建立数据快速校核机制和质量管理机制。
第三部分：政务数据共享
共九条，主要包括三方面内容，一是政务部门应当按照共享为常态、不共享为例外的原则，依法有序及时共享政务数据；二是明确政务数据资源的共享分类、共享方式；三是明确申请数据共享流程。
第四部分：政务数据应用与开放
共六条，主要包括三方面内容，一是依托淮北市数据资源管理平台和一体化在线政务服务平台，建设皖事通办平台，推广各类便民应用产品和服务，推进“互联网+政务服务”；二是推进政务数据依法有序开放，明确开放的原则和属性；三是鼓励数据利用主体利用开放的政务数据，开展科研、产品开发等活动，发挥政务数据效益。
第五部分：政务数据安全
共五条，主要包括两方面内容，一是要求数据资源主管部门、政务部门健全大数据环境下数据安全防护制度，落实安全责任和措施，二是明确淮北市数据资源管理平台运行维护单位应采取数据加密、访问认证等安全防护措施，防止政务数据丢失、毁损、泄露和篡改，保障政务数据安全。
第六部分：保障和监督
共五条，主要包括三方面内容，一是明确数据提供部门、使用部门和管理部门的安全保障责任；二是突出加强人才队伍建设和专业培训；三是将政务数据资源管理工作纳入市政府目标考核，并明确相关失职问责情形。
第七部分：附则
共二条。




- 4 -

- 3 -

